灌教发〔2019〕36号

县教育局关于评选2018～2019学年度教育教学
工作先进个人的通知

各学校（幼儿园）、局机关各科室：

为进一步激发广大教育工作者爱岗敬业、奉献教育的热情，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经研究，决定在第35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评选表彰一批优秀教师。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范围

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在编在岗教职工，中小学校长和直属幼儿园园长不在本次评选表彰范围。
二、表彰类型与名额
1.县政府表彰：优秀园丁40名。

2.县教育局表彰：师德先进个人50名；优秀班主任50名；教学工作先进个人100名,其中高中30名（客籍教师3名）、初中30名（客籍教师3名）、小学35名（客籍教师4名、村小教师10名）、学前教育5名。

三、评选基本条件

各单位推荐的参评对象需具备下列基本条件和相应表彰类型的基本要求。
1.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遵纪守法；

2.师德高尚，工作量足，模范履职，绩效优良；

3.学历达相应学段要求，3年（含）以上教育工作经历；

各类型先进个人评选的具体要求详见附件1。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推荐参评：近3年（含）受到上级部门书面通报处理或处分的；在2018-2019学年中，其中一个学期病、事假累计达20个工作日以上的（产假除外）；近2年有从事有偿家教或其他严重违规违纪行为的。

四、推荐办法
1.学校推荐。各单位推荐对象须经个人申报、民主测评、单位推荐、校内公示等程序，公示时间不少于3天。经公示无异议后方可上报。各校的推荐人选要在一线岗位工作，并按照附件3的类型和分配名额进行上报，中层正职(含)及以上教干严格控制在单位推荐总人数的20%以内。

2.组织评审。县教育局委托第三方专家评审组对各单位推荐的人选，对照评比条件和申报材料进行分类审核评选，并对综合考核情况进行排序，最终确定拟表彰对象。

3.结果公示。通过专题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对拟表彰对象进行网上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五、材料申报

各单位要对照评选条件，积极做好宣传动员和评选推荐工作，申报材料要实事求是，注重实绩。凡弄虚作假者，将严肃处理，并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各单位上报材料为：《2018～2019学年教育教学工作先进个人申报表》（每人1份）；《2018～2019学年教育教学工作先进个人单位推荐人选汇总表》（汇总表用excel格式，纸质文档1份和电子文档同时报送）；推荐人选的主要实绩材料复印件需经学校审核人签字，并加盖校印（复印件装订成册，实绩材料复印件不得超过18张，其中含教师资格证书和最高学历证书复印件2张）。上述材料于8月10日前报局人事科107室，电子版同时发至邮箱gnjyjrsk@163.com。

特此通知。

附件：1.2018～2019学年度教育教学工作先进个人评选具
体要求
          2.2018～2019学年度教育教学工作先进个人申报表
          3.2018～2019学年度教育教学工作先进个人推荐名
额分配表

          4.2018～2019学年度教育教学工作先进个人单位推
荐人选汇总表

灌南县教育局

2019年7月30日
  灌南县教育局办公室                        2019年7月30日印
附件1：
2018～2019学年度灌南县教育教学工作先进个人评选
具  体  要  求
县优秀园丁评选条件：

1.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2.热爱本职工作，师德高尚，无从事有偿家教等违规行为，无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现象。

3.胜任本专业的教学工作，具有先进的教学理念和科学的工作方法，教育教学工作在镇、校中优秀，教学成绩在县内名列前茅，在优课评比、基本功大赛等教学业务竞赛中成绩突出。

4.积极参与学校管理、改革工作，服从上级领导安排，及时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

5.从教5年以上，近3年已获得县级(含)及以上综合表彰的不再荐评。

县师德先进个人评选条件：

1.政治立场坚定，具备较高的政治素养，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学生健康成长。

2.热爱教育工作，依法执教，廉洁从教，具有良好的师表形象。尊重家长，关心集体，在学校、家庭和社区受到广泛好评。

3.无从事有偿家教等违规行为。

4.从教5年以上，近3年已获得“连云港市师德模范”、“连云港市师德标兵”、市“师德先进个人（模范）”的教师不再荐评。

县优秀班主任评比条件：

1.热爱班主任工作，热爱学生，为人师表，师德高尚。

2.连续3年任班主任或累计班主任工作5年以上，且2018-2019学年担任班主任。

3.班级管理在校内名列前茅，所带班级有良好的班风、学风；无学生违法犯罪、无安全责任事故、无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现象。

4.无从事有偿家教等违规行为，本年度班主任工作考核为优秀等次。    

5.凡应参加2018～2019学年的班主任基本功大赛而未参加或参加大赛未取得合格证的人员不得参选。

教学工作先进个人评选条件：

1.评选对象为非高三年级、非九年级老师（高三年级、九年级教师参加高考、中考教学工作先进个人评选）。

2.爱岗敬业，关心学生，为人师表，师德高尚。 

3.教学工作量达到规定要求，积极承担校内外示范课、观摩课等教研任务，在教学科研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4.具有扎实的学科专业知识和教学素养，教学成绩在本校或同类学校中位列前1/3。 

其中，学前教育教学工作先进个人评选条件：

（1）模范遵守幼儿园规章制度，维护幼儿园荣誉。
（2）在园务管理、提高保教质量等方面成绩突出。
（3）从事幼教工作3年以上。

（4）积极主持或参与幼儿园课题组的研究工作，教研成果佳。有教育论文或优质课获县级及以上奖项的优先推荐。
村小教师参评条件：

（1）师德高尚，热爱学生，爱岗敬业。

（2）在村小任教连续5学年以上且累计年限达10年。

（3）教学成绩居乡镇前列。

（4）近3年获得过镇、校及以上教育、教学类表彰3次以上。

客籍教师参评条件：

（1）立足教学岗位，爱岗敬业，为人师表，师德高尚。

（2）在灌南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年限达5年以上。

（3）有较强的团队意识和奉献精神，在教研活动中起骨干带头作用。

（4）具有扎实的学科专业知识和教学素质，教学成绩在本校或同类学校中位居前列。

附件2：

2018～2019学年度灌南县教育教学工作先进个人申报表

	工作单位
	
	申报表彰项目具体名称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参加工作时间
	
	政治面貌
	

	最高学历
	
	行政职务
	
	职称
	
	任教学科
	

	主要工作简历

	

	            主要工作实绩（列表式，原件审核后提供复印件，不超过18张）

	.



	本人承诺：我认真研读评选条件，主动申报，所填信息和提供材料真实可靠，无参与有偿家教等违规行为，如有弄虚作假或有违规行为，本人愿意承担后果并接受组织给予的一切处理。

承诺人签字：            日期：

	单位

意见
	同志未参与有偿家教，同意申报。

单位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上级

部门

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说明：表彰项目不得兼报

附件3：
2018～2019学年度灌南县教育教学工作先进个人推荐名额分配表

	推荐单位
	县优秀园丁
	县师德先进个人
	县优秀班主任
	教学工作先进个人
	推荐单位
	县优秀园丁
	县师德先进个人
	县优秀班主任
	教学工作先进个人
	推荐单位
	县优秀园丁
	县师德先进个人
	县优秀班主任
	教学工作先进个人

	
	
	
	
	总数
	客籍教师人数
	
	
	
	
	总数
	其中
	
	
	
	
	总数
	其中

	
	
	
	
	
	
	
	
	
	
	
	学前
	村小教师
	客籍教师
	
	
	
	
	
	学前
	客籍教师

	港镇中学
	1
	1
	1
	3
	1
	五队实验学校
	1
	2
	2
	6
	1
	1
	1
	苏州路实验校
	2
	2
	2
	5
	
	1

	田楼中学
	1
	1
	1
	3
	1
	大圈实验学校
	1
	2
	2
	6
	1
	1
	1
	扬州路实验校
	2
	2
	2
	6
	
	1

	长茂中学
	1
	2
	1
	4
	1
	小窑实验学校
	1
	2
	2
	6
	1
	1
	1
	长江路小学本部
	2
	2
	2
	4
	
	1

	北陈集中学
	1
	1
	1
	3
	1
	张湾实验学校
	1
	2
	2
	6
	1
	1
	1
	长江路小学硕项湖校区
	
	2
	
	2
	
	1

	张店中学
	1
	1
	1
	3
	1
	港镇小学
	1
	1
	2
	5
	1
	1
	1
	新安小学
	1
	2
	1
	5
	1
	1

	汤沟中学
	1
	1
	1
	3
	1
	田楼小学
	1
	1
	1
	5
	1
	1
	1
	实验小学新民路校区
	2
	2
	2
	4
	
	1

	孟兴庄中学
	1
	1
	1
	3
	1
	三口小学
	1
	1
	2
	5
	1
	1
	1
	实验小学人民路校区
	1
	1
	
	2
	
	1

	六塘中学
	1
	1
	1
	3
	1
	长茂小学
	1
	1
	1
	5
	1
	1
	1
	实验小学惠泽路校区
	
	1
	
	1
	
	

	李集中学
	1
	1
	1
	3
	1
	北陈集小学
	1
	1
	1
	5
	1
	1
	1
	素质教育基地
	1
	1
	
	2
	
	1

	新集中学
	1
	1
	1
	3
	1
	张店小学
	1
	1
	1
	5
	1
	1
	1
	逸夫特校
	1
	1
	1
	2
	
	1

	百禄中学
	1
	1
	1
	3
	1
	汤沟小学
	1
	1
	1
	5
	1
	1
	1
	小红花幼儿园
	1
	1
	1
	1
	1
	

	三口中学
	1
	1
	1
	3
	1
	孟兴庄小学
	1
	1
	2
	6
	1
	2
	1
	机关幼儿园
	1
	1
	1
	1
	1
	

	第四中学
	2
	2
	1
	5
	1
	李集小学
	1
	1
	1
	5
	1
	1
	1
	未来星幼儿园
	1
	1
	1
	1
	1
	

	初级中学
	2
	2
	2
	7
	1
	六塘小学
	1
	1
	1
	5
	1
	1
	1
	实小幼儿园
	1
	1
	1
	1
	1
	

	实验中学
	2
	2
	2
	7
	1
	新东小学
	1
	1
	1
	5
	1
	1
	1
	苏州路幼儿园
	1
	1
	1
	1
	1
	

	高级中学
	2
	3
	2
	16
	1
	花园小学
	1
	1
	1
	5
	1
	1
	1
	民办学校
	1
	1
	2
	1
	1
	

	灌南中专
	2
	2
	2
	9
	1
	新集小学
	1
	1
	1
	5
	1
	1
	1
	局机关科室
	
	4
	
	
	
	

	第二中学
	2
	2
	2
	11
	1
	百禄小学
	1
	1
	2
	5
	1
	1
	1
	
	
	
	
	
	
	

	田家炳中学
	2
	2
	2
	9
	1
	新安镇小学
	1
	2
	2
	6
	1
	2
	1
	合计
	63
	78
	70
	147
	26
	47


附件4：

	2018～2019学年度灌南县教育教学工作先进个人单位推荐人选汇总表

	推荐单位（盖章）：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参加工作时间
	学历
	职称
	工作单位
	行政职务
	推荐表彰项目

	1
	例：XXX
	女
	197603
	198508
	本科
	中小学一级
	XXXXXXX
	教师
	师德先进个人

	2
	
	
	
	
	
	
	
	
	

	3
	
	
	
	
	
	
	
	
	

	4
	
	
	
	
	
	
	
	
	

	5
	
	
	
	
	
	
	
	
	

	6
	
	
	
	
	
	
	
	
	

	7
	
	
	
	
	
	
	
	
	

	8
	
	
	
	
	
	
	
	
	

	9
	
	
	
	
	
	
	
	
	

	10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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